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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协议
（参考样式）
甲方（房地产开发企业）：
乙方（施工单位）：
丙方（管理单位）：资金监管单位
根据《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89号）、《关于细化我市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要求的通知（试行）》（常住建〔2024〕219号）等文件规定，现甲、乙、丙三方就甲方开发建设的     （工程项目名称）    的工程质量保证金的缴存、使用等事项自愿达成以下协议：
1.项目在办理竣工验收前，甲方将预留的工程质量保证金缴存至丙方在银行开设的保证金专用账户（或从正泰公司可释放监管资金定向支付至保证金专用账户）。工程质量保证金为建设工程备案合同价款的3%。分期办理工程竣工验收的项目，可按照当期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面积占合同总面积进行折算缴存。
2.甲方缴存的工程质量保证金仅用于工程质量缺陷维修和按规定返还给乙方，不得挪用。
3.预留的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期限为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5年。
4.甲方按照规定建立质量回访和质量投诉处理机制，及时组织处理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出现的质量问题，并对造成的损失先行赔偿。缺陷责任期内，建设工程发生由乙方原因造成的缺陷，乙方应负责维修，并承担鉴定及维修费用。乙方应在接到投诉之日起，按照《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缺陷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处理完毕。乙方维修并承担相应费用后，不免除对工程的损失赔偿责任。非乙方原因造成的缺陷，甲方负责组织维修，乙方不承担费用，且甲方不得从工程质量保证金中扣除费用。
5.在保修期限内甲方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因停业、注销、破产等原因无法履行保修义务的，由区质安站函告相关责任单位要求7日内书面回复并落实整改义务。超过7日未履行相关义务的，区质安站就保修期内质量缺陷向乙方下发保修通知。
6.保修期内出现质量缺陷，甲方向乙方发出保修通知，乙方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因停业、注销、破产等原因无法履行保修义务的，由甲方函告相关责任单位要求7日内书面回复并落实整改义务。超过7日未履行相关义务的，甲方或业主（或其委托人）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质量缺陷维修，并告知乙方和丙方。维修工程经甲方组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业主（或其委托人）等相关人员验收。验收合格后，受委托施工单位提供结算报告并经具备相应资质的造价咨询机构审定后，由甲方报丙方备案，维修费用从工程质量保证金中扣除。维修费用超出工程质量保证金的，甲方应先行支付，之后可按合同约定向乙方进行索赔。审计费用由甲方垫付，在保证金中扣除。
7.甲方和乙方均不履行维修义务或因企业停业、注销、破产等原因丧失履行维修义务的能力时，由区质安站函告相关责任单位要求7日内书面回复并落实整改义务。超过7日未履行相关义务的，业主（或其委托人）或物业公司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质量缺陷维修，并告知丙方。维修工程需经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业主（或其委托人）、物业等相关人员验收，验收合格后，受委托施工单位提供结算报告并经具备相应资质的造价咨询机构审定后，由业主（或其委托人）或物业公司报丙方备案，维修及审计费用从工程质量保证金中扣除。
8.预留的工程质量保证金到期返还一般分两次。第一次返还时间为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满2年，乙方向丙方提出保证金返还申请，经甲方及常州市新北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核实无异议后，根据施工单位质量保修履职情况，返还一定比例的预留质量保证金（无质量投诉记录的返还70%，有效质量投诉在3次以内并及时处理的返还60%，超过3次但能及时处理的返还50%，造成群访事件但能及时处理的返还30%，有本协议第5、6条之情况发生的本次不予返还）。剩余部分质量保证金根据质量保修履职情况而定。质量保修义务履行到位的，在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满5年后一次性返还剩余质量保证金；未能履行质量保修义务的，在其履行完质量保修义务后返还。
9.预留的工程质量保证金期限到期，乙方认真履行保修责任的，可提出保证金返还申请，经甲方及常州市新北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核实无异议后，甲方向丙方提交《房地产工程工程质量保证金返还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工程质量保证金予以返还。保证金和利息均返还给乙方。工程质量保证金全部返还后，甲乙双方应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继续履行相应的质量责任。
10.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常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11.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12.本协议如有使用电子签章的，具有电子签章的打印纸件视同盖章原件。
13.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执贰份，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章）：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丙方（签章）：                      年   月   日



